
北京市朝阳区防火安全委员会文件
朝防字〔2019〕50号


北京市朝阳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关于转发
《关于大兴区首座御园“10.20”电动三轮车

蓄电池火灾事故的通报》的通知
各街道（地区）办事处、区防火委成员单位：

现将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大兴区首座御园“10.20”电动三轮车蓄电池火灾事故的通报》转发给你们，请各街乡、各部门迅速按照通知要求，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北京市朝阳区防火安全委员会

2019年11月18日
附件：《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大兴区首座御园“10.20”电动三轮车蓄电池火灾事故的通报》

附件：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防安办字〔2019〕57号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大兴区首座御园“10.20”电动三轮车

蓄电池火灾事故的通报
各区人民政府，各地区管委会、办事处，中央在京单位主管部门，市属相关委、办、局（总公司）：

2019年10月20日5时许，大兴区首座御园2期2号院3号楼3单元402室因电动三轮车锂电池充电故障发生火灾，造成1人死亡。据了解，起火房屋建筑面积约110㎡，由中通快递清源站负责人在鹏诚万家房屋中介机构承租，用于其雇佣的15名员工住宿及临时办公使用，起火时有15块电动三轮车锂电池在室内充电。事故暴露出：一是中通快递企业消防安全逐级岗位管理责任不健全、不落实，未对加盟站点落实隐患排查整改、消防安全宣传培训等管理职责，对加盟站点消防安全工作不管理、不督促、处于失控漏管状态，企业消防安全工作特别是对加盟站点消防安全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二是加盟站点负责人法律意识和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毫无安全管理措施，存在严重违规群租、违规充电行为，在员工多次反映隐患问题的情况下，对隐患问题置若罔闻，仍旧“带病”运行，在发生事故时未及时组织安全疏散；三是房屋中介机构、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巡查提示工作落实不到位，对违规群租、违规充电行为不清楚、不掌握，未及时进行劝阻和制止，未制定和落实针对性管控措施。目前，市消防、应急、经信、公安、规划和自然资源、住建、民政、市场监管、交通、邮政10部门联合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在会签），对相关部门和各区（地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措施进行了明确细化。为深刻吸取教训，有效防范和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清面临的严峻形势。各区（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清当前我市电动自行车安全形势和安全管理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以对人民生命财产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好整治工作。一是电动自行车火灾燃烧速度快危害大，电动自行车车身普遍采用高分子可燃材料，一旦起火，2分钟内就会产生高温和大量有毒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群死群伤。如：2011年造成18人死亡的大兴区旧宫镇“4.25”火灾， 2017年造成5人死亡的朝阳区白墙子村“12.13”火灾，2018年造成4人死亡的海淀区水磨西街五星钻豹电动车店“4.1”火灾。二是违规车辆多火灾风险高，据了解，全市现有电动自行车约420万辆，其中不合格车辆约280万辆，占总数的67%，按照规定，这些车辆从2018年11月起三年内逐步淘汰，但目前仍在使用，由于先天安全缺陷和电气线路老化，火灾风险高。三是电池受天气影响易故障，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在寒冷、雨水、潮湿天气下充电使用，电气线路易故障引发火灾。四是群众安全意识淡薄不安全停放充电行为多，由于部分群众安全意识淡薄和集中充电设施不完善，在室内或楼内公共区域停放充电、使用不匹配充电器充电、拉“飞线”充电等现象还大量存在，特别是秋冬季节，电动自行车因防寒防盗导致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将大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

二、切实抓好隐患排查清理。各区（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以电动自行车室内停放充电、群租、“三合一”等违规问题较为突出的居民小区、村民自建出租房、快递外卖企业、沿街门店为重点，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一是压实各方责任，督促指导街道乡镇、居（村）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建筑产权单位、管理单位、快递外卖企业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及时发现和制止电动自行车在室内或楼内公共区域违规停放、充电等行为；二是落实主体责任，物业服务企业、社会单位要组织物业管理员、保安员、保洁员等，不间断巡查检查，及时制止和清理违规充电、停放的行为和车辆。广泛居民要认真开展火灾风险隐患自知自查自改活动，自觉查改身边火灾隐患，发现违规充电、停放或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行为，积极举报反映，自觉抵制在走道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和室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和充电；三是强化网格防控，要发动基层网格员、安全员、楼门院长、微型消防站人员等群防群治力量，划片包干，常态化、不间断开展巡查检查、宣传提示、应急处置等工作；四是加强监督执法力度，利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整合应急、公安、消防、城管、住建（房管）、邮政、商务、市场监管等各方力量，定期开展联合检查、集中清理，形成各环节治理合力，对违规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五是依法查处事故责任，对发生火灾事故的，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延伸调查源头问题和管理责任。针对大兴区首座御园“10.20”电动三轮车火灾事故，邮政、消防、住建、公安等部门要依法查处房屋中介机构、中通快递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相关违法违规问题。
三、开展针对性宣传警示引导。各区（地区）要充分利用“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契机，广泛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提示。一是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微博微信、互联网站、户外屏幕、社区宣传栏等社会资源，广泛发布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要点、安全提示和警示案例，讲清危害、讲清后果、讲清责任，形成舆论宣传攻势；二是要通过流动宣传队、宣传车、志愿服务队、广播站等方式走街串巷、敲门入户、广播提示，开展流动性、经常性消防宣传提示活动，潜移默化、不断增强市民风险防范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使电动自行车规范充电、停放成为单位和群众自觉习惯；三是要加强邻里守望、平安互助，对重点关爱群体开展消防安全“结对子”、“送温暖”活动，加强宣传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提升逃生自救能力。
四、加强集中停放充电设施建设。北京市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DB11/1624-2019）已于2019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一是对于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规划和自然资源、住建部门要严格把关，督促建设、设计、施工单位按照标准同步设计、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设施；二是对于既有住宅建筑，有产权单位、管理单位的，各区（地区）要组织住建、公安、消防等部门督促产权单位、管理单位落实停放场所建设责任，无管理单位的，各区（地区）要组织所属街道乡镇、居（村）民委员会承担建设责任，落实建设任务；三是对于既有公共建筑，各区（地区）要组织行业部门督促其列管单位落实停放场所建设责任；无行业主管部门的，各区（地区）要组织住建、消防、公安等部门督促单位落实停放场所建设责任；四是对于公共区域，各区（地区）要组织街道、乡镇合理利用闲置空地或现有自行车存放处，出资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提高覆盖率；逐步满足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停放需求。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11月5日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11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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